关于申报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

（外语专项）的通知
各市（地）社科联、高校（党校）社科联，各省级学术交流基地和社科普及基地，各团体会员单位，各科研院所及相关单位：

为发挥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在学科扶持、人

才培养、成果转化、咨政服务等方面的作用，调动和激发我省社科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拟开展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专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选题
本次申报不设课题指南，申报人着眼学科发展，根据自身学术专长与研究兴趣自拟题目，申报选题名称的表述要科学、严谨、规范、简明，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避免重复研究。
1.选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鲜明的问题意识、重要的应用前景和较强的创新价值，注重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实效性，立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聚焦重大理论问题、学术问题、现实问题，着力推出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2.鼓励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外语学科领域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热点问题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3.注重扶持和推出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国际组织研究领域成果；鼓励跨学科组建课题组团队，支持开展“外语+多学科领域”“外语+数智领域”研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培育新兴学科；鼓励产学研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支持开展应用于各类场景的语言服务研究，促进学术成果转化。

符合选题方向的选题均可申报，经省社科联统一评审后择优立项并给予经费资助。

二、申报条件
申报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遵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国情、省情，对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有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品行端正、学风优良，同时须具备下列相关条件：

1.申报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2.担任过专项课题负责人的，其课题应已结题，且验收结论为优秀或良好。
3.各项目课题组列入研究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三、申报要求
1.申报人限报1项专项课题，且不得作为其他课题组成员参加课题申报。申报人以外的课题组成员最多参加2项课题的申报。

2.课题申报材料构成：

（1）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专项）申报书；

相关佐证材料；
汇总表
仅需报送材料实名及匿名电子版。

实名材料：含材料（1）（2）盖章签字后合并扫描为PDF，同材料（3）压缩文件夹命名为“申报人姓名 实名材料”；

匿名材料，含材料（1）（2），需将申报人姓名、工作单位等信息做匿名处理，压缩文件命名为“申报人姓名 匿名材料”。

3.课题申报单位应及时、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严格审核《申报书》的所有栏目内容，特别是严格审核申报资格、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在申报书内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将电子版材料打包发送至省社科联电子邮箱（xhgzb82808210@163.com），邮件请注明单位名称。

4.申报人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通报单位，撤销立项，3年内不得参与省社科联组织的各类立项、评奖活动。

5.课题申报截止日期为3月31日，逾期不再接收。

四、其他事宜

1.研究周期：基础理论研究要求为9—12个月，应用对策研究要求为3—6个月，立项后未经批准不予延期。
2.立项评审时在同等条件下对以下情况给予优先考虑：

（1）课题申报人和课题组成员熟悉课题研究相关领域情况，有扎实的研究基础或决策咨询经历。

（2）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有国内或省内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具有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等特点，能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研究工作。

（3）课题申报单位能够对课题研究给予积极支持，开展课题实地调研工作具有便利条件。

（4）课题申报人担任过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负责人且课题验收结论为“优秀”。

（5）同等条件下，扶持鼓励青年人才申报选题。
3.请各单位对课题申报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按照专项课题管理办法和通知要求，认真做好通知申报、指导培训、受理审核等相关组织实施工作。
4.获准立项后，《申报书》视为有约束力的合同文本，课题申报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结题成果原则上须与预期成果一致。
课题工作联系人：赵老师，联系电话：0451-82808203。

附件：1.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专项）申报书

2.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专项）申报汇总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年3月13日
2
1

